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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公約第 2次定期報告第 1輪審查會議 

第 3次會議紀錄 

時間：104年 9月 10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 

地點：法務部 2樓簡報室 

主席：王委員幼玲                    紀錄：蔡智勛 

出、列席者：詳如簽到表 

決議： 

一、 公政公約第 16條 

(一) 張委員玨 

請衛福部提供有關非本國籍或無國籍兒童及少年

之基本來源資料，其來自哪些國籍之父母及地區，

及在台灣之分布情況。 

(二)   李委員念祖 

有關判處死刑及執行死刑時，即涉及否定被告人格

權利之問題，有違反公政公約第 16條之虞，請司

法院及法務部提出說明。 

(三) 鄧教授衍森 

請衛福部提供有關未取得國籍之兒童及少年，其

就醫時是否有健保適用之相關數據及辦理情形資

料。 

(四)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請內政部補充說明有關現行入出國及移民法有關

國籍取得之規定，與兒童權利公約是否有互相衝突

之處。 

(五) 主席王委員幼玲 

1. 請內政部移民署補充說明有關移工子女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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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籍之方式及問題。 

2. 請內政部補充說明有關移工子女依公政公約

第 16 條或兒童權利公約第 7 條規定取得國籍

方面，是否有特殊之考量或相關討論。 

3. 請衛福部提供「在臺出生非本國籍兒童及少年

特殊個案」最新辦理情形之統計資料。 

 

二、 公政公約第 17條 

(一) 張委員玨 

請衛福部說明有關精神障礙者參與活動(例如運動

中心活動)遭受限制與排斥等歧視，而無與一般人

受同等法律上權利保障之情形。 

(二) 李委員念祖 

1. 請司法院及法務部提供性平處有關通姦罪被追

訴者之男女比例及相姦者被追訴之男女比例資

料，以利分析性別平等問題。 

2. 有關核准監聽線路之統計資料，建議司法院對

被監聽的最長時間、每一條線路之平均監聽時

間、被監聽之人數及監聽之監督程序提供統計

資料。 

(三) 鄧教授衍森 

精神障礙者問題應於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處理，愛

滋病傳染者之刑罰問題，亦應回歸普通刑法處理。

另法律扶助基金會代表所提有關愛滋病傳染者問

題，體例上應增列於公政公約第 17條。 

(四) 法律扶助基金會 

建議衛福部參照聯合國相關文獻修正「人類免疫缺

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限縮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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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傳染愛滋病之犯罪構成要件，並考量將未遂犯除

罪化，或直接廢除特別刑法，回歸普通刑法處理。 

(五)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1. 有關精神障礙者之相關問題，體例上是否應該

置於公政公約第 16條或第 17條，另愛滋病傳

染問題，是否應該置於經社文公約第 12條健康

權或第 16條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2. 請司法院及法務部對監聽案件之案由及類型，

予以分類統計。 

3. 病患簽署醫療院所有關透過健保資料庫瞭解病

患用藥紀錄之同意書，是否應送衛福部審查，

以檢視是否逾越病患同意授權之範圍，及衛福

部如何監督上述病患知情同意之過程。 

(六) 婦女新知基金會 

請法務部具體說明近幾年是否有進行廢除通姦罪

相關的法治教育或溝通情形。 

(七) 立法委員尤美女國會辦公室 

1. 請性平處及法務部更新通姦罪告訴之相關統

計資料及外國立法例。 

2. 請法務部及內政部警政署說明監聽結果與犯

罪偵查手段與結果之關聯性及成效。 

3. 請法務部補充依通保法第 16 條之 1 規定通訊

監察執行機關、監督機關每年應製作該年度通

訊監察之相關統計資料年報，定期上網公告之

相關資料。請國安局補充說明情報通保法之進

度。 

4. 請法務部提供同步監聽及一般掛線之件數、比

例及掛線後製作譯文之平均時間。 

5. 請司法院提供一般監聽之案件數及相關統計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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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八) 台灣人權促進會 

1. 個人如何知悉被監聽及被違法監聽後之救濟管

道及救濟結果，請相關機關補充說明。另修法

擴大監聽範圍是否有牴觸公約之虞。 

2. 個資法通過後，行政院仍拒絕公告施行第 6

條，導致有關醫療之個資無法受到保障，明顯

違背公約規定。 

3. 依據撰寫準則，收集或持有於資料庫之資料，

個人有權確認那些資料與其個人相關並知悉該

資料被收集儲存的目的，並有權要求糾正或消

除此類資料。故請衛福部補充說明個人是否有

權要求糾正或刪除於生物資料庫之原始資料。 

4. 請法務部調查局就法眼系統之法源依據、蒐集

範圍、使用之詳細規範及是否違反兩公約補充

說明。 

5. 請內政部說明網路犯罪之偵查方式及禁止釣魚

之相關規範，並提供相關統計資料。 

(九) 主席王委員幼玲 

1. 請性平處將所提研究報告內有關通姦罪告訴

之相關統計資料，摘要納入報告資料內。 

2. 網路投票或民意調查似不能作為是否廢除通

姦罪之唯一依據，故請法務部補充於法理上是

否廢除通姦罪之理由及採取之立場。 

3. 請司法院對有關派員監督通訊監察執行情

形，補充說明有關監督之流程、如何監督、監

督工作之內涵及結論報告。 

4. 請衛福部補充說明醫療院所得經由連線系統

瞭解病患用藥之情形及生物資料庫蒐集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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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之目的。 

 

三、 公政公約第 19條 

(一) 張委員玨、主席王委員幼玲 

請通傳會補充說明有關媒體記者接受在職教育訓

練情形之資料。 

(二) 台灣人權促進會 

1. 請內政部補充說明近幾年警方干預媒體記者採

訪新聞自由之情形。 

2. 社會秩序維護法的許多條文被用作特定言論之

管制，但資料當中並未見到對社會秩序維護法

之相關檢討說明。 

3. 請法務部補充說明例如侮辱公務員公署罪等限

制言論自由之規範，不修法的理由及是否違反

公政公約第 19條。 

4. 煽惑罪要件中「違背法令」之範圍極廣，例如

違反就業服務法也該當煽惑罪，而且煽惑並非

教唆，不須有特定對象，也無論是否有人接受、

實行，即成立煽惑罪。利用網路予以情蒐、監

控與偵查，有箝制言論自由之風險。 

5. 內政部撰寫之資料，無法回應國際專家之意見。 

(三) 主席王委員幼玲 

1. 請內政部提供自初次報告後至今年 6月，有關

警方對於媒體工作人員提起告訴之原因、依據

及件數，包括限制採訪及被起訴之情形。 

2. 請內政部就所稱有關選舉誹謗罪條文之構成

要件尚稱明確之部分予以補充說明，以回應國

際專家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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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公政公約第 20條 

(一) 李委員念祖 

因我國為消除一切種族歧視公約之締約國，建議

應補充說明目前國內現行法規有哪些已可以實現

公約之內容，請內政部提供具體案例。 

(二) 鄧教授衍森 

盧安達事件即為鼓吹仇恨言論之案例，應考量本條

與言論自由間之平衡。 

(三) 台灣人權促進會 

因我國為消除一切種族歧視公約之締約國，且因

撰寫準則要求締約國回應是否有相關規範禁止鼓

吹戰爭，故應明確說明以回應國際專家意見。 

(四) 主席王委員幼玲 

請議事組通知國防部說明能維持軍力且能避免鼓

吹戰爭之相關措施。 

 

五、 公政公約第 21條 

(一) 台灣人權促進會 

1. 對於集會遊行法之外，被用以管制集會遊行之

相關法規及警政法令應被納入國家報告。 

2. 參與集會遊行在移民法架構中，將參與集會遊

行界定為外國人入境之目的外活動，過當限制

外國人之集會自由，有違公約保障人權之意

旨。 

3. 對於現行緊急、偶發集會有哪些規範(包括行政

命令)，又是否符合公約保障和平集會之意旨，

請內政部提出相關報告。 

4. 請內政部依撰寫準則提供禁止集會遊行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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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關統計資料及禁止理由。 

(二) 主席王委員幼玲 

1. 請內政部補充說明處理集會遊行案件之作業

程序規範、法規訓練及督導機制。 

2. 請內政部補充說明申請集會遊行但未被核准

之統計資料、因集會遊行而被以公共危險罪等

罪名移送之案件數。另請法務部提供移送後被

起訴之案件數。 

 

六、 公政公約第 22條 

(一)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1. 請國防部及內政部補充說明目前軍警人員組工

會之限制及是否符合公約。 

2. 請銓敘部補充說明公務人員協會法是否符合公

政公約第 22條，並補充現有協會會員人數及性

別比例之統計資料，及不屬於勞工之族群組織

工會之規範現況。 

(二) 台灣人權促進會 

1. 請內政部說明人民團體要改名之數量、理由及

統計資料，並說明有關國內人民團體申請設立

及退件之件數。 

2. 目前教育部否定學校兼任助理、兼任助教及工

讀生之勞工身分，其亦無法加入工會，請教育

部補充說明。 

(三) 主席王委員幼玲 

1. 請內政部提供立法院審查中之集會遊行法草

案。 

2. 第 2 輪會議請國防部出席說明目前軍人組織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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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之情形，請銓敘部出席說明公務人員組織協

會之相關統計資料及請教育部出席說明兼任助

理、兼任助教組織工會之情形。 

七、 請各撰寫機關參酌委員、學者專家及民間團體之建議

辦理。 

八、 為因應「國際人權條約締約國提交報告的形式和內容

準則彙編」之「包括共同核心檔和條約專要檔準則在

內的根據國際人權條約提交報告的協調準則」要求之

篇幅限制，各撰寫機關提供之資料請務必擇要論述，

並確實掌握各撰寫準則及一般性意見之意旨，提供撰

寫資料。並請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 針對初次報告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之重點予以回應，請

勿流於繁冗瑣碎之業務報告撰寫方式。 

(二) 請各撰寫機關提供之統計數據以 2012年至 2015年之

資料為原則，2011年前之統計數據，除有特殊必要予

以保留外，請逕予刪除。 

(三) 請各撰寫機關提供之資料及統計數據，應包含所督導

地方政府之業務資料，並將地方政府之資料及統計數

據彙總納入各撰寫機關之報告內容。 

(四) 請各撰寫機關確實依撰寫準則要求提供之重要指

標，例如性別及身分別等，提供相關統計資料。 

九、 請撰寫機關派員出席各場次審查會議時，應指定代表

回應主席之詢問，並務必請實際撰寫報告人員一併出

席。 

十、 請撰寫機關於 104 年 10 月 2 日前回復修正或補充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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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請各撰寫機關於各場次審查會議後立即轉達各該負

責撰寫人員有關會議審查應修正或補充事項之要

旨，勿待本組送達各該會議紀錄後始著手進行，以免

延誤提交資料之時間。 

十二、 相關撰寫準則電子檔已公布於法務部全球資訊網人

權大步走專區 http://www.humanrights.moj.gov.tw/publ

ic/Data/593174251608.pdf 

 

散會：下午 12時 35分 

 


